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簡字第1215號

原      告  徐鈞澤  

被      告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宇  

0000000000000000

            傅珮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

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本票裁定及其確定

證明書，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超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

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

利息部分，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4％，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被

告持以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

本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275

8號裁定准許（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在案之事實，有系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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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裁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16頁）。系爭本票既由被告

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而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顯然兩

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

告在私法上之地位亦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就此提起確

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前於民國110年間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

150,000元，且應被告要求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

式，先由高永偉將國產重型機車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高

永偉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

償上開借款（下稱第1次契約）；後伊又於111年間再向被告

借款150,000元，且同應被告要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

與方式，先由黃詩宇將不明物品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黃

詩宇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亦由伊按月

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2次契約）；伊復於112年間向被告借

款，其中包含借新還舊（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部分以及

新借部分，共借款330,000元，被告亦要求以通謀虛偽買

賣、債權讓與方式，由王心恬將日立冷氣出售伊，亦簽立訂

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

第3次契約），又在簽訂第3次契約時被告要求伊一併簽發系

爭本票，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

效，被告明知此通謀虛偽事實無債權關係而取得系爭本票，

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應認系爭本票債權亦不存在。又伊雖

曾於附表上開時點各向被告借款150,000元、150,000元、

330,000元，被告僅分別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交付146,100

元、111年10月14日交付147,200元、112年4月28日交付

86,670元予伊，再扣除伊於簽訂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後分

別已清償之本利，第1次借款僅剩本金74,911元，第2次借款

僅剩餘本金111,815元，加上第3次借款被告所交付之本金

86,670元，是於第3次借款時，伊僅欠被告273,396元之本

金，其後伊陸續依第3次契約約定攤還本息20期，迄今僅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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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116,611元，被告仍主張伊尚欠借款金額加計手續費金

額為448,272元，並以此金額向伊求償，伊自得請求確認被

告對於伊之債權於超過116,611元本息部分不存在，以及超

出上開範圍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對伊主張票據權利等語。為

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

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

2758號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3次契約之法律關係均為債權讓與及分期

付款買賣契約，原告應依3次契約上所載之條件分期還款，

伊並得依約收取手續費及服務費。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

因係根據第3次契約所載內容擔保原告應償還之金額，縱認

兩造間實際上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原告仍應依約返還借

款、票款。再者，縱認伊所收取之手續費經鈞院認定為利

息，以伊向原告所收取之手續費換算利息，第1次契約約定

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66％、第2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

為8.68％、第3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96％，扣除

原告已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原告尚積欠伊261,492元之本金

及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

息未為清償。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系爭借款債

權超過116,611元之範圍不存在云云，依上所述，不論伊依

約收取之手續費是否認定為利息，均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㈠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

　㈡第1筆借款被告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撥付146,100元予原

告，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1頁所示。

　㈢第2筆借款被告於111年10月14日實際撥付147,200元予原

告，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3頁所示。

　㈣原告與被告照會人員曾有如本院卷第111、163頁之通話內

容。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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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兩造間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第3次契約為分期付款買賣

契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㈡倘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被告交付

原告之借款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已清償前揭借款債務？經

原告清償後債務金額為若干？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1.按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

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

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

若僅一方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不符

之意思者，尚不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最高法院62

年台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

示，係雙方通謀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當然確定自始無效。

是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律行為，

就所為虛偽意思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不符真意之

表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意

思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律行為而為主張，

無復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

88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簽發本票之經過始末為：原告第1次契約向被告

借款150,000元，被告實際交付146,100元，原告清償17期

（已清償本金共75,091元、利息11,856元）以後，尚欠本金

83,561元；嗣原告第2次契約再向被告借款150,000元，被告

實際交付147,100元，原告清償6期（已清償本金共38,185

元、利息5,825元）以後，尚欠本金115,680元；原告第3次

契約又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同時簽發系爭本票，借新還

舊，被告只再匯款86,670元予原告，累計欠款共計289,020

元，分48期清償，每期清償9,339元，原告已清償20期（已

清償本金共156,785元、利息29,995元）以後，尚欠本金

116,611元等語。被告雖否認兩造間之法律關係為借貸且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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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原告計算其還款後剩餘之金額，然就兩造簽約之時間、被

告交付原告之款項、原告曾分別償還被告之金額以及期數均

不爭執（本院卷第103、217頁）。經查，依據被告提出兩造

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被告人員於112年4月26

日傳訊向原告表示「哈囉徐先生」、「公司有核准了喔」、

「33萬48期月付9339一次整合兩筆」、「之後只要繳一筆就

好」、「合約的部分明天方便來公司簽名嗎」、「還是要出

7-11序號給您」，後續並磋商簽約之時間地點（本院卷第

149至159頁），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另參以被告所提出

之匯款資料顯示，被告係將3次契約之款項直接匯入原告帳

戶，有臺幣付款交易證明單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9、81、83

頁），而非如一般分期付款買賣係匯入商品出賣人之帳戶，

且經本院詢問兩造對於3次契約所載之標的物、讓與被告3次

債權之債權人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之資訊，原告表示均

係按被告指示簽訂契約，並未實際拿到物品、也不認識債權

人高永偉、王心恬，黃詩宇則為被告之經辦人員等語（本院

卷第210至211頁）；被告則表示不清楚原告與3名債權讓與

人間之簽約情況，且被告審核的是原告的財力證明及申請

書，至於原告買什麼並非原告審核的重點，也不清楚第2次

簽訂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為什麼沒有記載商品名稱

等語（本院卷第210至211頁）。是依兩造前揭陳述及證據資

料所示，顯與一般分期付款買賣，應係先由買賣雙方確定價

金、商品等資訊，經檢附相關資料始申辦分期付款買賣等常

情相違，且兩造間如確有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關係，殊

難想像出賣人即債權讓與人會同意上開多數價金均用以抵充

原告對被告所負債務等不利條件，堪認原告主張未曾先後向

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購買商品，被告亦無可能自高永

偉、黃詩宇、王心恬受讓買賣債權等語為可採。從而，兩造

就被告交付上開款項予原告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依兩造

簽立之約定書雖載明為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分期付款

買賣債權之擔保，惟實際上之原因關係應為原告向被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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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以為借款之擔保，又被告既為實際撥

付原告上開款項者，並與原告就申辦方式、內容有前開對話

紀錄所示之討論，其就兩造間實係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自

難諉為不知。是原告簽立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顯係通謀

虛偽意思表示，雙方均無分期買賣付款契約之真意，自屬無

效。惟依上開說明，兩造間實際隱藏之法律行為係消費借貸

及借款金額返還之擔保，即應適用關於借款及以借款擔保為

原因簽發本票之法律規定。

　㈡系爭本票債權於108,541元及自114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部分範圍內有效存在：　

　⒈按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始生

效力。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該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

人，不能認為貸與本金之一部，故利息先扣之消費借貸，其

貸與之本金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決意旨可參)。　

　2.經查，原告先後向被告借款3次，所簽立之購物分期付款申

請暨約定書雖未記載約定利率為若干，然有約定分期清償，

以及按月每期應清償之金額，依被告所述按月每期所清償之

金額中，部分為本金，部分被告雖稱本金以外之部分為手續

費，性質即為利息甚明。就上開借款，兩造均不爭執，如被

告所收取之手續費視為利息，第1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周年

利率8.66％計算、第2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68％

計算、第3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96％計算（本院

卷第212頁），且原告第1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

61頁所示、第2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63頁所

示、第3次契約原告共還款20期、每期還款9,339元（本院卷

第123、177、217頁），則系爭本票擔保之借款剩餘金額計

算如下：

　⑴原告先於110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36期清

償（自110年12月24日至113年11月24日止），每月清償5,25

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66％。然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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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僅交付原告146,100元，又原告已清償17期，是按照上

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積欠之第1筆借款本金部分，扣

除已清償部分尚欠70,464元（計算詳如附表二）。

　⑵原告嗣於111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24期清

償（自111年11月14日至113年10月14日止），每月清償7,33

5元，依約屆期共計須清償176,04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

息週年利率約為8.68％。然被告實際僅交付原告147,200

元，且原告已清償6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

告積欠之第2筆借款本金部分，扣除已清償部分尚欠108,878

元（計算詳如附表三）。

　⑶又原告於112年間再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兩造約定分48期

清償（112年5月27日起至116年4月27日止），每月清償

9,339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96％。又

因此筆借款原告實際交付之借款金額僅有266,440元（含實

際匯款金額86,670元，及抵充第1筆借款所餘本金70,464

元、利息66元、第2筆借款本金108,878元、利息362元即借

新還舊部分）。而原告已清償20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

算結果，原告尚欠本金餘額為108,541元（計算詳如附表

四）。準此，原告尚積欠之借款金額應為108,541元，及自

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

息。

　⒋綜上，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原告

向被告借款金額共3筆，前經本院計算後，認定原告本金部

分尚欠108,541元，利息部分則尚欠自113年12月27日起按週

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則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108,541

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

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

　⒌是以，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尚有如前述之債權未獲

清償，則被告自得持系爭裁定於前開範圍內聲請對原告強制

執行，則原告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對其強制執

行，自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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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所載債權，於

超過「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8.9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不存在，以

及超出上述範圍之金額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

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黃琬婷

附表一

附表二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原告 112年4月27日 114年1月27日 　448,2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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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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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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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REHE

1 '110/12/24 30 & 8. 66% 1,039 5,250 1'032 T 1:;;
2 '111/1/24 3 & 8. 66% 1,043 5,250 1'042 13%2;
3 '111/2/24 3 & 8. 66% 1012 5,250 1,01§ 13§iii
! .111/3/24 ® 500 5 o BBZ 12;323
5 |111/4/24 3 & 8. 66% 949 5,250 942 1213351;
6 |111/5/24 30 & 8. 66% 888 5,250 “2 1232?3
7 |111/6/24 3 & 8. 66% 885 5,250 88 11322?
i .111/7/24 il 500 & o BZZ 11?%
9 '111/3/24 3 & 8. 66% 821 5,250 BZ; 103?53
10 '111/9/24 3 & 8. 66% 788 5,250 782 103323
11 |111/10/24 30 & 8. 66% 731 5,250 73; 9322
12 |111/11/24 3 & 8. 66% 122 5,250 72§ sgigi
13 |111/12/24 30 & 8. 66% 666 5,250 ssz Bgfﬁé
14 |112/1/24 3 & 8. 66% 655 5,250 ESE Big?f
15 |112/2/24 3 & 8. 66% 621 5,250 52; 73:§§
16 |112/3/24 28 8 8. 66% 530 5,250 ssg 7;:@
17 |112/4/24 3 & 8. 66% 552 5,250 55§ L;_g
18 |112/4/28 48 8.66% 66 - EZ 70'453





1 (111/11/14 31 8 8. 68% 1,085 7,335 I'UBE T 14:;: ggg
2 |111/12/14 30 8 8. 68% 1,005 7,335 I,UDE 132222

992 6, 343
3 '112/1/14 31 8 8. 68% 992 7,335 0 128, 277
4 |112/2/14 31 8 8. 68% 945 7,335 9% 1;: 223
5 |112/3/14 28 A 8. 68% 811 7,335 Bl; llzgig
6 |112/4/14 31 8 8. 68% 850 7,335 80 m:’:ﬁ
T |112/4/28 14 8 8. 68% SEE 15 872





1 (112/5/27 29 A 8. 96% 1,896 9,339 I,BBZ T 25;: ;;3
1,970 7, 369
2 '112/5/27 31 8 8. 96% 1,970 9,339 0 251, 628
3 |112/7/27 30 8 8. 96% 1,853 9,339 L83 241 ?ZZ
4 |112/8/27 31 8 8. 96% 1,857 9,339 L8 23;: ééﬁ
5 |112/9/27 31 8 8. 96% 1,800 9,339 L BUE ZZ;: ?2?
1,687 7,652
6 '112/10/27 30 8 8. 96% 1,687 9,339 0 221, 4;9
T |ne/1/27 31 8 8. 96% 1,685 9,339 1'582 ZIZ: Z?é
8 |112/12/27 30 8 8. 96% 1,574 9,339 Lon ZD;: ;zi
9 |113/1/27 31 8 8. 96% 1,568 9,339 L 553 19;: ;;;
10 |113/2/27 31 8 8. 96% 1,508 9,339 L SUE 19;: ii;
11 |113/3/27 29 A 8. 96% 1,355 9,339 L SSE 18; Zéi
1,388 7,951
12 '113/4/27 31 8 8. 96% 1,388 9,339 0 174, 5‘1)3
13 |113/5/27 30 8 8. 96% 1,285 9,339 L ZBE 152: Eg;
1,266 8,073
14 '113/5/27 31 8 8. 96% 1,266 9,339 0 158, 386
15 |113/7/27 30 8 8. 96% 1,166 9,339 L IBZ 1521 ;g
1,143 8,196
16 '113/8/27 31 8 8. 96% 1,143 9,339 0 142,017
1,080 8,259
117 '113/9/27 31 8 8. 96% 1,080 9,339 0 133, 7;8
18 |113/10/27 30 8 8. 96% 985 9,339 BBE 122: iii
19 |113/11/27 31 8 8. 96% 954 9,339 901 113: 3?3
20 |113/12/27 30 8 8. 96% 861 9,339 '—_BE; LA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簡字第1215號
原      告  徐鈞澤  
被      告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宇  


            傅珮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本票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超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4％，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被告持以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裁定准許（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在案之事實，有系爭本票裁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16頁）。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而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亦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就此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前於民國110年間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50,000元，且應被告要求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先由高永偉將國產重型機車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高永偉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1次契約）；後伊又於111年間再向被告借款150,000元，且同應被告要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先由黃詩宇將不明物品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黃詩宇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亦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2次契約）；伊復於112年間向被告借款，其中包含借新還舊（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部分以及新借部分，共借款330,000元，被告亦要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由王心恬將日立冷氣出售伊，亦簽立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3次契約），又在簽訂第3次契約時被告要求伊一併簽發系爭本票，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被告明知此通謀虛偽事實無債權關係而取得系爭本票，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應認系爭本票債權亦不存在。又伊雖曾於附表上開時點各向被告借款150,000元、150,000元、330,000元，被告僅分別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交付146,100元、111年10月14日交付147,200元、112年4月28日交付86,670元予伊，再扣除伊於簽訂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後分別已清償之本利，第1次借款僅剩本金74,911元，第2次借款僅剩餘本金111,815元，加上第3次借款被告所交付之本金86,670元，是於第3次借款時，伊僅欠被告273,396元之本金，其後伊陸續依第3次契約約定攤還本息20期，迄今僅餘本金116,611元，被告仍主張伊尚欠借款金額加計手續費金額為448,272元，並以此金額向伊求償，伊自得請求確認被告對於伊之債權於超過116,611元本息部分不存在，以及超出上開範圍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對伊主張票據權利等語。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3次契約之法律關係均為債權讓與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原告應依3次契約上所載之條件分期還款，伊並得依約收取手續費及服務費。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係根據第3次契約所載內容擔保原告應償還之金額，縱認兩造間實際上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原告仍應依約返還借款、票款。再者，縱認伊所收取之手續費經鈞院認定為利息，以伊向原告所收取之手續費換算利息，第1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66％、第2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68％、第3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96％，扣除原告已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原告尚積欠伊261,492元之本金及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未為清償。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系爭借款債權超過116,611元之範圍不存在云云，依上所述，不論伊依約收取之手續費是否認定為利息，均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㈠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
　㈡第1筆借款被告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撥付146,100元予原告，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1頁所示。
　㈢第2筆借款被告於111年10月14日實際撥付147,200元予原告，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3頁所示。
　㈣原告與被告照會人員曾有如本院卷第111、163頁之通話內容。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㈠兩造間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第3次契約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㈡倘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被告交付原告之借款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已清償前揭借款債務？經原告清償後債務金額為若干？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1.按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若僅一方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不符之意思者，尚不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係雙方通謀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當然確定自始無效。是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律行為，就所為虛偽意思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不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律行為而為主張，無復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88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簽發本票之經過始末為：原告第1次契約向被告借款150,000元，被告實際交付146,100元，原告清償17期（已清償本金共75,091元、利息11,856元）以後，尚欠本金83,561元；嗣原告第2次契約再向被告借款150,000元，被告實際交付147,100元，原告清償6期（已清償本金共38,185元、利息5,825元）以後，尚欠本金115,680元；原告第3次契約又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同時簽發系爭本票，借新還舊，被告只再匯款86,670元予原告，累計欠款共計289,020元，分48期清償，每期清償9,339元，原告已清償20期（已清償本金共156,785元、利息29,995元）以後，尚欠本金116,611元等語。被告雖否認兩造間之法律關係為借貸且爭執原告計算其還款後剩餘之金額，然就兩造簽約之時間、被告交付原告之款項、原告曾分別償還被告之金額以及期數均不爭執（本院卷第103、217頁）。經查，依據被告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被告人員於112年4月26日傳訊向原告表示「哈囉徐先生」、「公司有核准了喔」、「33萬48期月付9339一次整合兩筆」、「之後只要繳一筆就好」、「合約的部分明天方便來公司簽名嗎」、「還是要出7-11序號給您」，後續並磋商簽約之時間地點（本院卷第149至159頁），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另參以被告所提出之匯款資料顯示，被告係將3次契約之款項直接匯入原告帳戶，有臺幣付款交易證明單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9、81、83頁），而非如一般分期付款買賣係匯入商品出賣人之帳戶，且經本院詢問兩造對於3次契約所載之標的物、讓與被告3次債權之債權人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之資訊，原告表示均係按被告指示簽訂契約，並未實際拿到物品、也不認識債權人高永偉、王心恬，黃詩宇則為被告之經辦人員等語（本院卷第210至211頁）；被告則表示不清楚原告與3名債權讓與人間之簽約情況，且被告審核的是原告的財力證明及申請書，至於原告買什麼並非原告審核的重點，也不清楚第2次簽訂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為什麼沒有記載商品名稱等語（本院卷第210至211頁）。是依兩造前揭陳述及證據資料所示，顯與一般分期付款買賣，應係先由買賣雙方確定價金、商品等資訊，經檢附相關資料始申辦分期付款買賣等常情相違，且兩造間如確有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關係，殊難想像出賣人即債權讓與人會同意上開多數價金均用以抵充原告對被告所負債務等不利條件，堪認原告主張未曾先後向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購買商品，被告亦無可能自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受讓買賣債權等語為可採。從而，兩造就被告交付上開款項予原告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依兩造簽立之約定書雖載明為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分期付款買賣債權之擔保，惟實際上之原因關係應為原告向被告借款、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以為借款之擔保，又被告既為實際撥付原告上開款項者，並與原告就申辦方式、內容有前開對話紀錄所示之討論，其就兩造間實係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自難諉為不知。是原告簽立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顯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雙方均無分期買賣付款契約之真意，自屬無效。惟依上開說明，兩造間實際隱藏之法律行為係消費借貸及借款金額返還之擔保，即應適用關於借款及以借款擔保為原因簽發本票之法律規定。
　㈡系爭本票債權於108,541元及自114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部分範圍內有效存在：　
　⒈按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始生效力。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該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不能認為貸與本金之一部，故利息先扣之消費借貸，其貸與之本金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決意旨可參)。　
　2.經查，原告先後向被告借款3次，所簽立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雖未記載約定利率為若干，然有約定分期清償，以及按月每期應清償之金額，依被告所述按月每期所清償之金額中，部分為本金，部分被告雖稱本金以外之部分為手續費，性質即為利息甚明。就上開借款，兩造均不爭執，如被告所收取之手續費視為利息，第1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周年利率8.66％計算、第2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68％計算、第3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96％計算（本院卷第212頁），且原告第1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61頁所示、第2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63頁所示、第3次契約原告共還款20期、每期還款9,339元（本院卷第123、177、217頁），則系爭本票擔保之借款剩餘金額計算如下：
　⑴原告先於110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36期清償（自110年12月24日至113年11月24日止），每月清償5,25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66％。然被告實際僅交付原告146,100元，又原告已清償17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積欠之第1筆借款本金部分，扣除已清償部分尚欠70,464元（計算詳如附表二）。
　⑵原告嗣於111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24期清償（自111年11月14日至113年10月14日止），每月清償7,335元，依約屆期共計須清償176,04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68％。然被告實際僅交付原告147,200元，且原告已清償6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積欠之第2筆借款本金部分，扣除已清償部分尚欠108,878元（計算詳如附表三）。
　⑶又原告於112年間再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兩造約定分48期清償（112年5月27日起至116年4月27日止），每月清償9,339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96％。又因此筆借款原告實際交付之借款金額僅有266,440元（含實際匯款金額86,670元，及抵充第1筆借款所餘本金70,464元、利息66元、第2筆借款本金108,878元、利息362元即借新還舊部分）。而原告已清償20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尚欠本金餘額為108,541元（計算詳如附表四）。準此，原告尚積欠之借款金額應為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
　⒋綜上，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原告向被告借款金額共3筆，前經本院計算後，認定原告本金部分尚欠108,541元，利息部分則尚欠自113年12月27日起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則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
　⒌是以，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尚有如前述之債權未獲清償，則被告自得持系爭裁定於前開範圍內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則原告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對其強制執行，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所載債權，於超過「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8.9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不存在，以及超出上述範圍之金額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黃琬婷
附表一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原告

		112年4月27日

		114年1月27日

		　448,272元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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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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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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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簡字第1215號

原      告  徐鈞澤  

被      告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宇  



            傅珮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

    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本票裁定及其確定

    證明書，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超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

    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

    息部分，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4％，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被告

    持以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

    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

    號裁定准許（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在案之事實，有系爭本票

    裁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16頁）。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

    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而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顯然兩造

    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

    在私法上之地位亦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就此提起確認

    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前於民國110年間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

    50,000元，且應被告要求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

    ，先由高永偉將國產重型機車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高永

    偉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償

    上開借款（下稱第1次契約）；後伊又於111年間再向被告借

    款150,000元，且同應被告要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

    方式，先由黃詩宇將不明物品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黃詩

    宇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亦由伊按月清

    償上開借款（下稱第2次契約）；伊復於112年間向被告借款

    ，其中包含借新還舊（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部分以及新

    借部分，共借款330,000元，被告亦要求以通謀虛偽買賣、

    債權讓與方式，由王心恬將日立冷氣出售伊，亦簽立訂購物

    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3

    次契約），又在簽訂第3次契約時被告要求伊一併簽發系爭

    本票，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

    ，被告明知此通謀虛偽事實無債權關係而取得系爭本票，基

    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應認系爭本票債權亦不存在。又伊雖曾

    於附表上開時點各向被告借款150,000元、150,000元、330,

    000元，被告僅分別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交付146,100元、1

    11年10月14日交付147,200元、112年4月28日交付86,670元

    予伊，再扣除伊於簽訂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後分別已清償

    之本利，第1次借款僅剩本金74,911元，第2次借款僅剩餘本

    金111,815元，加上第3次借款被告所交付之本金86,670元，

    是於第3次借款時，伊僅欠被告273,396元之本金，其後伊陸

    續依第3次契約約定攤還本息20期，迄今僅餘本金116,611元

    ，被告仍主張伊尚欠借款金額加計手續費金額為448,272元

    ，並以此金額向伊求償，伊自得請求確認被告對於伊之債權

    於超過116,611元本息部分不存在，以及超出上開範圍被告

    不得持系爭本票對伊主張票據權利等語。為此，爰依法提起

    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對原告不存

    在。㈡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本票裁定對原

    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3次契約之法律關係均為債權讓與及分期

    付款買賣契約，原告應依3次契約上所載之條件分期還款，

    伊並得依約收取手續費及服務費。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

    因係根據第3次契約所載內容擔保原告應償還之金額，縱認

    兩造間實際上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原告仍應依約返還借

    款、票款。再者，縱認伊所收取之手續費經鈞院認定為利息

    ，以伊向原告所收取之手續費換算利息，第1次契約約定利

    息為週年利率為8.66％、第2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

    68％、第3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96％，扣除原告已

    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原告尚積欠伊261,492元之本金及自114

    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未為清

    償。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系爭借款債權超過11

    6,611元之範圍不存在云云，依上所述，不論伊依約收取之

    手續費是否認定為利息，均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㈠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

　㈡第1筆借款被告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撥付146,100元予原告，

    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1頁所示。

　㈢第2筆借款被告於111年10月14日實際撥付147,200元予原告，

    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3頁所示。

　㈣原告與被告照會人員曾有如本院卷第111、163頁之通話內容

    。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㈠兩造間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第3次契約為分期付款買賣契

    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㈡倘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被告交付

    原告之借款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已清償前揭借款債務？經

    原告清償後債務金額為若干？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1.按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

    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

    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

    若僅一方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不符

    之意思者，尚不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最高法院62

    年台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係雙方通謀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當然確定自始無效。是

    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律行為，就

    所為虛偽意思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不符真意之表

    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意思

    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律行為而為主張，無

    復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88

    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簽發本票之經過始末為：原告第1次契約向被告

    借款150,000元，被告實際交付146,100元，原告清償17期（

    已清償本金共75,091元、利息11,856元）以後，尚欠本金83

    ,561元；嗣原告第2次契約再向被告借款150,000元，被告實

    際交付147,100元，原告清償6期（已清償本金共38,185元、

    利息5,825元）以後，尚欠本金115,680元；原告第3次契約

    又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同時簽發系爭本票，借新還舊，被

    告只再匯款86,670元予原告，累計欠款共計289,020元，分4

    8期清償，每期清償9,339元，原告已清償20期（已清償本金

    共156,785元、利息29,995元）以後，尚欠本金116,611元等

    語。被告雖否認兩造間之法律關係為借貸且爭執原告計算其

    還款後剩餘之金額，然就兩造簽約之時間、被告交付原告之

    款項、原告曾分別償還被告之金額以及期數均不爭執（本院

    卷第103、217頁）。經查，依據被告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li

    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被告人員於112年4月26日傳訊向原告

    表示「哈囉徐先生」、「公司有核准了喔」、「33萬48期月

    付9339一次整合兩筆」、「之後只要繳一筆就好」、「合約

    的部分明天方便來公司簽名嗎」、「還是要出7-11序號給您

    」，後續並磋商簽約之時間地點（本院卷第149至159頁），

    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另參以被告所提出之匯款資料顯示

    ，被告係將3次契約之款項直接匯入原告帳戶，有臺幣付款

    交易證明單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9、81、83頁），而非如一

    般分期付款買賣係匯入商品出賣人之帳戶，且經本院詢問兩

    造對於3次契約所載之標的物、讓與被告3次債權之債權人高

    永偉、黃詩宇、王心恬之資訊，原告表示均係按被告指示簽

    訂契約，並未實際拿到物品、也不認識債權人高永偉、王心

    恬，黃詩宇則為被告之經辦人員等語（本院卷第210至211頁

    ）；被告則表示不清楚原告與3名債權讓與人間之簽約情況

    ，且被告審核的是原告的財力證明及申請書，至於原告買什

    麼並非原告審核的重點，也不清楚第2次簽訂之購物分期付

    款申請暨約定書為什麼沒有記載商品名稱等語（本院卷第21

    0至211頁）。是依兩造前揭陳述及證據資料所示，顯與一般

    分期付款買賣，應係先由買賣雙方確定價金、商品等資訊，

    經檢附相關資料始申辦分期付款買賣等常情相違，且兩造間

    如確有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關係，殊難想像出賣人即債

    權讓與人會同意上開多數價金均用以抵充原告對被告所負債

    務等不利條件，堪認原告主張未曾先後向高永偉、黃詩宇、

    王心恬購買商品，被告亦無可能自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

    受讓買賣債權等語為可採。從而，兩造就被告交付上開款項

    予原告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依兩造簽立之約定書雖載明

    為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分期付款買賣債權之擔保，惟

    實際上之原因關係應為原告向被告借款、原告簽發系爭本票

    以為借款之擔保，又被告既為實際撥付原告上開款項者，並

    與原告就申辦方式、內容有前開對話紀錄所示之討論，其就

    兩造間實係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自難諉為不知。是原告簽

    立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顯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雙方均

    無分期買賣付款契約之真意，自屬無效。惟依上開說明，兩

    造間實際隱藏之法律行為係消費借貸及借款金額返還之擔保

    ，即應適用關於借款及以借款擔保為原因簽發本票之法律規

    定。

　㈡系爭本票債權於108,541元及自114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部分範圍內有效存在：　

　⒈按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始生

    效力。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該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

    ，不能認為貸與本金之一部，故利息先扣之消費借貸，其貸

    與之本金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最高

    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決意旨可參)。　

　2.經查，原告先後向被告借款3次，所簽立之購物分期付款申

    請暨約定書雖未記載約定利率為若干，然有約定分期清償，

    以及按月每期應清償之金額，依被告所述按月每期所清償之

    金額中，部分為本金，部分被告雖稱本金以外之部分為手續

    費，性質即為利息甚明。就上開借款，兩造均不爭執，如被

    告所收取之手續費視為利息，第1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周年

    利率8.66％計算、第2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68％計

    算、第3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96％計算（本院卷第

    212頁），且原告第1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61頁

    所示、第2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63頁所示、第3

    次契約原告共還款20期、每期還款9,339元（本院卷第123、

    177、217頁），則系爭本票擔保之借款剩餘金額計算如下：

　⑴原告先於110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36期清

    償（自110年12月24日至113年11月24日止），每月清償5,25

    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66％。然被告實

    際僅交付原告146,100元，又原告已清償17期，是按照上開

    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積欠之第1筆借款本金部分，扣除

    已清償部分尚欠70,464元（計算詳如附表二）。

　⑵原告嗣於111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24期清

    償（自111年11月14日至113年10月14日止），每月清償7,33

    5元，依約屆期共計須清償176,04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

    息週年利率約為8.68％。然被告實際僅交付原告147,200元，

    且原告已清償6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積

    欠之第2筆借款本金部分，扣除已清償部分尚欠108,878元（

    計算詳如附表三）。

　⑶又原告於112年間再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兩造約定分48期

    清償（112年5月27日起至116年4月27日止），每月清償9,33

    9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96％。又因此筆

    借款原告實際交付之借款金額僅有266,440元（含實際匯款

    金額86,670元，及抵充第1筆借款所餘本金70,464元、利息6

    6元、第2筆借款本金108,878元、利息362元即借新還舊部分

    ）。而原告已清償20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

    告尚欠本金餘額為108,541元（計算詳如附表四）。準此，

    原告尚積欠之借款金額應為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

　⒋綜上，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原告

    向被告借款金額共3筆，前經本院計算後，認定原告本金部

    分尚欠108,541元，利息部分則尚欠自113年12月27日起按週

    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則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108,541元

    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

    利息部分不存在。

　⒌是以，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尚有如前述之債權未獲

    清償，則被告自得持系爭裁定於前開範圍內聲請對原告強制

    執行，則原告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對其強制執

    行，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所載債權，於

    超過「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8.9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不存在，以

    及超出上述範圍之金額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

    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黃琬婷

附表一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原告 112年4月27日 114年1月27日 　448,272元 

附表二



附表三



附表四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簡字第1215號
原      告  徐鈞澤  
被      告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宇  


            傅珮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本票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超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4％，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被告持以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裁定准許（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在案之事實，有系爭本票裁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16頁）。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而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亦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就此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前於民國110年間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50,000元，且應被告要求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先由高永偉將國產重型機車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高永偉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1次契約）；後伊又於111年間再向被告借款150,000元，且同應被告要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先由黃詩宇將不明物品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黃詩宇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亦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2次契約）；伊復於112年間向被告借款，其中包含借新還舊（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部分以及新借部分，共借款330,000元，被告亦要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由王心恬將日立冷氣出售伊，亦簽立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3次契約），又在簽訂第3次契約時被告要求伊一併簽發系爭本票，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被告明知此通謀虛偽事實無債權關係而取得系爭本票，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應認系爭本票債權亦不存在。又伊雖曾於附表上開時點各向被告借款150,000元、150,000元、330,000元，被告僅分別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交付146,100元、111年10月14日交付147,200元、112年4月28日交付86,670元予伊，再扣除伊於簽訂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後分別已清償之本利，第1次借款僅剩本金74,911元，第2次借款僅剩餘本金111,815元，加上第3次借款被告所交付之本金86,670元，是於第3次借款時，伊僅欠被告273,396元之本金，其後伊陸續依第3次契約約定攤還本息20期，迄今僅餘本金116,611元，被告仍主張伊尚欠借款金額加計手續費金額為448,272元，並以此金額向伊求償，伊自得請求確認被告對於伊之債權於超過116,611元本息部分不存在，以及超出上開範圍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對伊主張票據權利等語。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3次契約之法律關係均為債權讓與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原告應依3次契約上所載之條件分期還款，伊並得依約收取手續費及服務費。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係根據第3次契約所載內容擔保原告應償還之金額，縱認兩造間實際上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原告仍應依約返還借款、票款。再者，縱認伊所收取之手續費經鈞院認定為利息，以伊向原告所收取之手續費換算利息，第1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66％、第2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68％、第3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96％，扣除原告已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原告尚積欠伊261,492元之本金及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未為清償。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系爭借款債權超過116,611元之範圍不存在云云，依上所述，不論伊依約收取之手續費是否認定為利息，均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㈠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
　㈡第1筆借款被告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撥付146,100元予原告，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1頁所示。
　㈢第2筆借款被告於111年10月14日實際撥付147,200元予原告，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3頁所示。
　㈣原告與被告照會人員曾有如本院卷第111、163頁之通話內容。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㈠兩造間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第3次契約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㈡倘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被告交付原告之借款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已清償前揭借款債務？經原告清償後債務金額為若干？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1.按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若僅一方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不符之意思者，尚不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係雙方通謀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當然確定自始無效。是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律行為，就所為虛偽意思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不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律行為而為主張，無復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88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簽發本票之經過始末為：原告第1次契約向被告借款150,000元，被告實際交付146,100元，原告清償17期（已清償本金共75,091元、利息11,856元）以後，尚欠本金83,561元；嗣原告第2次契約再向被告借款150,000元，被告實際交付147,100元，原告清償6期（已清償本金共38,185元、利息5,825元）以後，尚欠本金115,680元；原告第3次契約又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同時簽發系爭本票，借新還舊，被告只再匯款86,670元予原告，累計欠款共計289,020元，分48期清償，每期清償9,339元，原告已清償20期（已清償本金共156,785元、利息29,995元）以後，尚欠本金116,611元等語。被告雖否認兩造間之法律關係為借貸且爭執原告計算其還款後剩餘之金額，然就兩造簽約之時間、被告交付原告之款項、原告曾分別償還被告之金額以及期數均不爭執（本院卷第103、217頁）。經查，依據被告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被告人員於112年4月26日傳訊向原告表示「哈囉徐先生」、「公司有核准了喔」、「33萬48期月付9339一次整合兩筆」、「之後只要繳一筆就好」、「合約的部分明天方便來公司簽名嗎」、「還是要出7-11序號給您」，後續並磋商簽約之時間地點（本院卷第149至159頁），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另參以被告所提出之匯款資料顯示，被告係將3次契約之款項直接匯入原告帳戶，有臺幣付款交易證明單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9、81、83頁），而非如一般分期付款買賣係匯入商品出賣人之帳戶，且經本院詢問兩造對於3次契約所載之標的物、讓與被告3次債權之債權人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之資訊，原告表示均係按被告指示簽訂契約，並未實際拿到物品、也不認識債權人高永偉、王心恬，黃詩宇則為被告之經辦人員等語（本院卷第210至211頁）；被告則表示不清楚原告與3名債權讓與人間之簽約情況，且被告審核的是原告的財力證明及申請書，至於原告買什麼並非原告審核的重點，也不清楚第2次簽訂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為什麼沒有記載商品名稱等語（本院卷第210至211頁）。是依兩造前揭陳述及證據資料所示，顯與一般分期付款買賣，應係先由買賣雙方確定價金、商品等資訊，經檢附相關資料始申辦分期付款買賣等常情相違，且兩造間如確有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關係，殊難想像出賣人即債權讓與人會同意上開多數價金均用以抵充原告對被告所負債務等不利條件，堪認原告主張未曾先後向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購買商品，被告亦無可能自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受讓買賣債權等語為可採。從而，兩造就被告交付上開款項予原告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依兩造簽立之約定書雖載明為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分期付款買賣債權之擔保，惟實際上之原因關係應為原告向被告借款、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以為借款之擔保，又被告既為實際撥付原告上開款項者，並與原告就申辦方式、內容有前開對話紀錄所示之討論，其就兩造間實係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自難諉為不知。是原告簽立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顯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雙方均無分期買賣付款契約之真意，自屬無效。惟依上開說明，兩造間實際隱藏之法律行為係消費借貸及借款金額返還之擔保，即應適用關於借款及以借款擔保為原因簽發本票之法律規定。
　㈡系爭本票債權於108,541元及自114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部分範圍內有效存在：　
　⒈按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始生效力。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該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不能認為貸與本金之一部，故利息先扣之消費借貸，其貸與之本金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決意旨可參)。　
　2.經查，原告先後向被告借款3次，所簽立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雖未記載約定利率為若干，然有約定分期清償，以及按月每期應清償之金額，依被告所述按月每期所清償之金額中，部分為本金，部分被告雖稱本金以外之部分為手續費，性質即為利息甚明。就上開借款，兩造均不爭執，如被告所收取之手續費視為利息，第1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周年利率8.66％計算、第2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68％計算、第3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96％計算（本院卷第212頁），且原告第1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61頁所示、第2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63頁所示、第3次契約原告共還款20期、每期還款9,339元（本院卷第123、177、217頁），則系爭本票擔保之借款剩餘金額計算如下：
　⑴原告先於110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36期清償（自110年12月24日至113年11月24日止），每月清償5,25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66％。然被告實際僅交付原告146,100元，又原告已清償17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積欠之第1筆借款本金部分，扣除已清償部分尚欠70,464元（計算詳如附表二）。
　⑵原告嗣於111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24期清償（自111年11月14日至113年10月14日止），每月清償7,335元，依約屆期共計須清償176,04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68％。然被告實際僅交付原告147,200元，且原告已清償6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積欠之第2筆借款本金部分，扣除已清償部分尚欠108,878元（計算詳如附表三）。
　⑶又原告於112年間再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兩造約定分48期清償（112年5月27日起至116年4月27日止），每月清償9,339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96％。又因此筆借款原告實際交付之借款金額僅有266,440元（含實際匯款金額86,670元，及抵充第1筆借款所餘本金70,464元、利息66元、第2筆借款本金108,878元、利息362元即借新還舊部分）。而原告已清償20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尚欠本金餘額為108,541元（計算詳如附表四）。準此，原告尚積欠之借款金額應為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
　⒋綜上，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原告向被告借款金額共3筆，前經本院計算後，認定原告本金部分尚欠108,541元，利息部分則尚欠自113年12月27日起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則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
　⒌是以，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尚有如前述之債權未獲清償，則被告自得持系爭裁定於前開範圍內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則原告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對其強制執行，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所載債權，於超過「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8.9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不存在，以及超出上述範圍之金額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黃琬婷
附表一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原告

		112年4月27日

		114年1月27日

		　448,272元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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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簡字第1215號

原      告  徐鈞澤  

被      告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訴訟代理人  陳昭宇  



            傅珮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被告所持有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對原告之本票債權於超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

二、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本票裁定及其確定證明書，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超過新臺幣108,541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4％，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被告持以原告所簽發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裁定准許（下稱系爭本票裁定）在案之事實，有系爭本票裁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至16頁）。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而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亦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就此提起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前於民國110年間向被告借款新臺幣（下同）150,000元，且應被告要求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先由高永偉將國產重型機車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高永偉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1次契約）；後伊又於111年間再向被告借款150,000元，且同應被告要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先由黃詩宇將不明物品出售予伊，再由被告受讓黃詩宇之債權，簽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亦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2次契約）；伊復於112年間向被告借款，其中包含借新還舊（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部分以及新借部分，共借款330,000元，被告亦要求以通謀虛偽買賣、債權讓與方式，由王心恬將日立冷氣出售伊，亦簽立訂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由伊按月清償上開借款（下稱第3次契約），又在簽訂第3次契約時被告要求伊一併簽發系爭本票，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無效，被告明知此通謀虛偽事實無債權關係而取得系爭本票，基礎原因關係不存在，應認系爭本票債權亦不存在。又伊雖曾於附表上開時點各向被告借款150,000元、150,000元、330,000元，被告僅分別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交付146,100元、111年10月14日交付147,200元、112年4月28日交付86,670元予伊，再扣除伊於簽訂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後分別已清償之本利，第1次借款僅剩本金74,911元，第2次借款僅剩餘本金111,815元，加上第3次借款被告所交付之本金86,670元，是於第3次借款時，伊僅欠被告273,396元之本金，其後伊陸續依第3次契約約定攤還本息20期，迄今僅餘本金116,611元，被告仍主張伊尚欠借款金額加計手續費金額為448,272元，並以此金額向伊求償，伊自得請求確認被告對於伊之債權於超過116,611元本息部分不存在，以及超出上開範圍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對伊主張票據權利等語。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確認系爭本票之票據債權對原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本院114年度司票字第2758號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3次契約之法律關係均為債權讓與及分期付款買賣契約，原告應依3次契約上所載之條件分期還款，伊並得依約收取手續費及服務費。又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係根據第3次契約所載內容擔保原告應償還之金額，縱認兩造間實際上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原告仍應依約返還借款、票款。再者，縱認伊所收取之手續費經鈞院認定為利息，以伊向原告所收取之手續費換算利息，第1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66％、第2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68％、第3次契約約定利息為週年利率為8.96％，扣除原告已清償之本金及利息，原告尚積欠伊261,492元之本金及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未為清償。是原告主張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系爭借款債權超過116,611元之範圍不存在云云，依上所述，不論伊依約收取之手續費是否認定為利息，均屬無據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㈠系爭本票為原告簽發。

　㈡第1筆借款被告於110年11月24日實際撥付146,100元予原告，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1頁所示。

　㈢第2筆借款被告於111年10月14日實際撥付147,200元予原告，原告償還金額及日期如本院卷第63頁所示。

　㈣原告與被告照會人員曾有如本院卷第111、163頁之通話內容。

四、兩造爭執之事項（本院卷第103頁）：　

　㈠兩造間第1次契約、第2次契約、第3次契約為分期付款買賣契約或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㈡倘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被告交付原告之借款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已清償前揭借款債務？經原告清償後債務金額為若干？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為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1.按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故相對人不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若僅一方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不符之意思者，尚不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31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係雙方通謀所為之虛偽意思表示，當然確定自始無效。是虛偽意思表示之當事人間，隱藏有他項真實之法律行為，就所為虛偽意思表示而言，因雙方當事人故意為不符真意之表示，欠缺效果意思，依民法第87條第1項前段規定，其意思表示無效，雙方當事人僅得就隱藏之法律行為而為主張，無復援用所虛偽意思表示之餘地。（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880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其簽發本票之經過始末為：原告第1次契約向被告借款150,000元，被告實際交付146,100元，原告清償17期（已清償本金共75,091元、利息11,856元）以後，尚欠本金83,561元；嗣原告第2次契約再向被告借款150,000元，被告實際交付147,100元，原告清償6期（已清償本金共38,185元、利息5,825元）以後，尚欠本金115,680元；原告第3次契約又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同時簽發系爭本票，借新還舊，被告只再匯款86,670元予原告，累計欠款共計289,020元，分48期清償，每期清償9,339元，原告已清償20期（已清償本金共156,785元、利息29,995元）以後，尚欠本金116,611元等語。被告雖否認兩造間之法律關係為借貸且爭執原告計算其還款後剩餘之金額，然就兩造簽約之時間、被告交付原告之款項、原告曾分別償還被告之金額以及期數均不爭執（本院卷第103、217頁）。經查，依據被告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顯示，被告人員於112年4月26日傳訊向原告表示「哈囉徐先生」、「公司有核准了喔」、「33萬48期月付9339一次整合兩筆」、「之後只要繳一筆就好」、「合約的部分明天方便來公司簽名嗎」、「還是要出7-11序號給您」，後續並磋商簽約之時間地點（本院卷第149至159頁），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另參以被告所提出之匯款資料顯示，被告係將3次契約之款項直接匯入原告帳戶，有臺幣付款交易證明單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9、81、83頁），而非如一般分期付款買賣係匯入商品出賣人之帳戶，且經本院詢問兩造對於3次契約所載之標的物、讓與被告3次債權之債權人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之資訊，原告表示均係按被告指示簽訂契約，並未實際拿到物品、也不認識債權人高永偉、王心恬，黃詩宇則為被告之經辦人員等語（本院卷第210至211頁）；被告則表示不清楚原告與3名債權讓與人間之簽約情況，且被告審核的是原告的財力證明及申請書，至於原告買什麼並非原告審核的重點，也不清楚第2次簽訂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為什麼沒有記載商品名稱等語（本院卷第210至211頁）。是依兩造前揭陳述及證據資料所示，顯與一般分期付款買賣，應係先由買賣雙方確定價金、商品等資訊，經檢附相關資料始申辦分期付款買賣等常情相違，且兩造間如確有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關係，殊難想像出賣人即債權讓與人會同意上開多數價金均用以抵充原告對被告所負債務等不利條件，堪認原告主張未曾先後向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購買商品，被告亦無可能自高永偉、黃詩宇、王心恬受讓買賣債權等語為可採。從而，兩造就被告交付上開款項予原告及簽發系爭本票之原因，依兩造簽立之約定書雖載明為分期付款買賣及債權讓與、分期付款買賣債權之擔保，惟實際上之原因關係應為原告向被告借款、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以為借款之擔保，又被告既為實際撥付原告上開款項者，並與原告就申辦方式、內容有前開對話紀錄所示之討論，其就兩造間實係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自難諉為不知。是原告簽立上開分期付款買賣契約，顯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雙方均無分期買賣付款契約之真意，自屬無效。惟依上開說明，兩造間實際隱藏之法律行為係消費借貸及借款金額返還之擔保，即應適用關於借款及以借款擔保為原因簽發本票之法律規定。

　㈡系爭本票債權於108,541元及自114年3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部分範圍內有效存在：　

　⒈按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始生效力。自貸與金額中預扣利息，該部分既未實際交付借用人，不能認為貸與本金之一部，故利息先扣之消費借貸，其貸與之本金應以利息預扣後實際交付借用人之金額為準(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決意旨可參)。　

　2.經查，原告先後向被告借款3次，所簽立之購物分期付款申請暨約定書雖未記載約定利率為若干，然有約定分期清償，以及按月每期應清償之金額，依被告所述按月每期所清償之金額中，部分為本金，部分被告雖稱本金以外之部分為手續費，性質即為利息甚明。就上開借款，兩造均不爭執，如被告所收取之手續費視為利息，第1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周年利率8.66％計算、第2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68％計算、第3次契約借款之利息以週年利率8.96％計算（本院卷第212頁），且原告第1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61頁所示、第2次契約還款日期、金額如本院卷第63頁所示、第3次契約原告共還款20期、每期還款9,339元（本院卷第123、177、217頁），則系爭本票擔保之借款剩餘金額計算如下：

　⑴原告先於110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36期清償（自110年12月24日至113年11月24日止），每月清償5,25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66％。然被告實際僅交付原告146,100元，又原告已清償17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積欠之第1筆借款本金部分，扣除已清償部分尚欠70,464元（計算詳如附表二）。

　⑵原告嗣於111年間向被告借款150,000元，兩造約定分24期清償（自111年11月14日至113年10月14日止），每月清償7,335元，依約屆期共計須清償176,040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68％。然被告實際僅交付原告147,200元，且原告已清償6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積欠之第2筆借款本金部分，扣除已清償部分尚欠108,878元（計算詳如附表三）。

　⑶又原告於112年間再向被告借款330,000元，兩造約定分48期清償（112年5月27日起至116年4月27日止），每月清償9,339元，兩造均不爭執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約為8.96％。又因此筆借款原告實際交付之借款金額僅有266,440元（含實際匯款金額86,670元，及抵充第1筆借款所餘本金70,464元、利息66元、第2筆借款本金108,878元、利息362元即借新還舊部分）。而原告已清償20期，是按照上開利率標準計算結果，原告尚欠本金餘額為108,541元（計算詳如附表四）。準此，原告尚積欠之借款金額應為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

　⒋綜上，原告簽發系爭本票作為兩造間借款債權之擔保，原告向被告借款金額共3筆，前經本院計算後，認定原告本金部分尚欠108,541元，利息部分則尚欠自113年12月27日起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則系爭本票債權於超過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8.9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

　⒌是以，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對原告尚有如前述之債權未獲清償，則被告自得持系爭裁定於前開範圍內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則原告請求被告不得持系爭本票裁定聲請對其強制執行，自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所載債權，於超過「108,541元，及自113年12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8.96％計算之利息」部分，對原告不存在，以及超出上述範圍之金額被告不得執系爭本票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黃琬婷

附表一

發票人 發票日 到期日 票面金額 原告 112年4月27日 114年1月27日 　448,272元 

附表二



附表三



附表四





